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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函

地址：(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

號11樓

承辦人：林珈羽

電話：(02)29603456 分機7222

傳真：(02)22728033

電子信箱：AS8917@ms.ntpc.gov.tw

受文者：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6月22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城開字第105109889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四

主旨：有關「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第4點及

第6點修正規定應檢附文件，及調整「新北市政府受理都市

計畫容積移轉案件申請作業程序」第3點及第4點附表之部

分附件內容一案，請轉知所屬會員，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105年6月1日公告「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

可審查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修正規定及本府104年9月1

7日修正實施之「新北市政府受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申請

案件作業程序」(以下簡稱本程序)辦理(隨文檢附供參)。

二、有關本要點第4點修正規定，接受基地連接道路應足寬開

闢達8公尺以上，並連通已開闢達8公尺以上之道路；自105

年7月1日後請申請人檢附接受基地連接道路現況照片及下

列文件之ㄧ，以茲證明接受基地符合前開要件：

(一)接受基地地形圖影本(應由建築師或測量技師簽證足寬

開闢達8公尺以上，並連通已開闢達8公尺以上之道路，

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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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管養單位出具接受基地連接道路及連通道路均已開

闢達8公尺以上之函文證明。

三、另有關本要點第6點修正規定，都市更新條例劃定之更新

地區、經「新北市政府執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四十七條第二項處理原則」認定之地區及接受基地範圍內

之建物經本府建築主管機關認定為危險或有安全之虞且須

拆除重建者，其接受基地條件得予以放寬，為確認接受基

地符合前開規定所列範疇，自105年7月1日後請申請人檢附

本府都市更新處或建築主管機關出具之認定函文，以茲證

明；又為確保前開接受基地消防救災無虞，請申請人檢附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審查通過之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

證明文件及圖說以茲證明。

四、為與本要點第1階段修正生效實施內容配合執行，並因應

目前執行疑義予以檢討，調整本程序第3點附表1之附件2和

附件4、第4點附表2之附件2(隨文檢附供參)。

正本：新北市建築師公會、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公會

副本：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2016-06-23
09:00:41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城鄉發展局局長決行





「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修正規定 

 

ㄧ、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使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

審查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要點。 

二、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或都市計畫規定申請容積移轉、調配之地區得從其

規定。 

已依前項規定申請之接受基地，得同時適用本辦法，且接受基地可移入

容積之上限應依本辦法第八條之規定。 

三、下列各款土地不得為接受基地：  

（一） 位於公共設施用地、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行水區、風景區、

保存區、古蹟保存區、經公告水質水量保護區管制範圍內之區域及

其他非屬都市計畫發展用地土地。 

（二） 毗鄰經中央或地方政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指定之古蹟及經登錄為

歷史建築物之土地。但經新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

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者，不在此限。 

（三） 實施容積率管制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土地。 

（四） 依本市都市計畫規定禁止各項容積獎勵地區之土地。 

四、接受基地之面積及連接之道路性質，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 面積應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二） 連接之道路(同一路段)面寬及路寬應達八公尺以上。。 

（三） 符合前款規定之道路應足寬開闢達八公尺以上，並連通已開闢達八

公尺以上之道路。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所稱之道路，指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二

條定義之道路，除都市計畫書另有規定外，不包括私設通路及類似通路。 

依都市更新條例劃定之更新地區或經「新北市政府執行都市計畫法新

北市施行細則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處理原則」認定之地區，連接之道路路寬

得為八公尺以下，其可移入之容積依第六點之規定。 

五、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上限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辦理，惟申請移入容積超過

下列第一款及第二款者，申請可移入之總量應依本府所訂之容積量體評定機

制檢討計算： 

（一） 接受基地連接寬度二十公尺以上之道路者，可移入容積不得超過該

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 

（二） 接受基地連接寬度八公尺以上，未達二十公尺之道路者，最高可移

入容積以道路寬度數值作為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比。 

（三） 第一款及第二款接受基地連接道路，應以符合本要點第四點第一項

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之道路檢討適用。 



依前項規定申請移入容積，且位於依水土保持法公告之山坡地土地者，

可移入容積不得超過其基準容積百分之二十。 

依「新北市政府執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處

理原則」認定之地區，其可移入容積依本辦法第八條及第六點之規定，得不

適用第一項之規定。 

六、依都市更新條例劃定之更新地區或經「新北市政府執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

行細則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處理原則」認定之地區，接受基地連接道路寬度未

達八公尺者，申請移入容積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連接道路寬度六公尺以上，未達八公尺者，可移入容積不得超過該

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五。其接受基地得不適用本要點第四

點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 

（二） 接受基地範圍內之建物經本府建築主管機關認定為危險或有安全

之虞且須拆除重建者，其接受基地得不適用本要點第四點第一項及

第五點第一項之規定，惟可移入容積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

之百分之十五。 

七、接受基地依第五點及第六點申請移入容積者，得依本辦法第九條之一規定辦

理，有關折繳代金辦理方式，由本府另訂之。 

八、申請送出基地為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

容積移轉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取得按接受基地土地持分比例或移入容積所換算後之送出基地所

有權。 

（二） 未開闢之道路用地土地，應取得該送出基地地號全部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辦理容積移轉之同意。 

（三） 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位屬「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狹小巷道消防救災動

線管理要點」認定列管範圍申請辦理容積移轉者，該土地地號之個

別所有權人得分次申請移轉容積。 

（四） 依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送出基地土地改良物之認定及處理原

則之規定，處理土地改良物。 

九、本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之其他都市計畫指定地區範圍內之接受基地，指下

列各款土地： 

（一） 距捷運車站用地、特等火車站、一等火車站或二等火車站五百公尺

內之建築基地。 

（二） 距三等火車站或簡易火車站三百公尺內之建築基地。 

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及前項建築基地跨不同範圍線者，應依建築基地

於各該範圍內面積分別核算，作為該建築基地容積移轉之總和上限。 

十、接受基地、送出基地二筆以上者，應按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各接受基地、送出

基地公告土地現值，以面積加權平均計算之。接受基地二筆以上，且位於不

同土地使用分區者，其容積率以面積平均計算之。 



十一、本辦法第十六條所訂之相關申請文件及本市容積移轉申請案件作業流程，

依「新北市政府受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案件申請作業程序」辦理。 

十二、容積移轉申請案件之許可條件，除都市計畫書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依

本要點之規定。 









附表一之附件二 

 

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種類 

第一類：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經本府認定有保

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之私有土地。 

第二類：為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提供作為公共開

放空間使用之可建築土地。 

第三類：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送出 

基地 

都市計畫地區/  土地使用分區/  

地號/  面積/                 ㎡ 

接受 

基地 

都市計畫地區/ 土地使用分區/ 

申請人 
姓名/                                   

地號/ 面積/                 ㎡ 
地址/ 

審   核   項   目 
申請人 

自行檢核 

審核結果 
備   註 

符合 不符合 

一、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一式二份：（請依順序裝訂並貼標籤）     

1.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申請書。    詳如附表一之附件一 

2.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表。     

3.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權利關係人同意書。    詳如附表一之附件三、四 

4.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計算表。    詳如附表一之附件五 

5.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委託書（若沒有委託代理人辦理則無須檢附）。    詳如附表一之附件七 

6.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     

7.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謄本。     

8.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9.接受基地之建築線指示(定)申請圖。     

10.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11.送出基地現況照片。     

12.送出基地都市計畫示意圖及地形圖影本。     

13.接受基地都市計畫圖及地形圖影本。     

14.接受基地面臨道路現況照片。     

15.道路管養單位出具接受基地連接道路及連通道路均已開闢達八公尺以上 

函文證明（若接受基地地形圖已由建築師或測量技師簽證者，則無須檢

附）。 

    

16.切結書（無租賃關係及契約、不要求任何補償）。    詳如附表一之附件六 

17.送出基地現況測量成果圖（測量基地周圍十公尺範圍、比例尺五百分之

一，須套繪地籍及樁位圖、並以比例尺二百分之一標示土地改良物或佔

用範圍及面積，須經測量技師簽證）。 

    

18.送出基地土地管理機關同意受贈函。     

19.其他必要之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書面審查：     

（一）適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1.申請接受基地是否符合下列規定：    審查要點第三點 

（1） 非位於公共設施用地、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行水區、風景

區、保存區、古蹟保存區、經公告水質水量保護區管制範圍內之

區域及其他非屬都市計畫發展用地之土地。 

   審查要點第三點 

（2） 非毗鄰經中央或地方政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指定之古蹟及經登錄

為歷史建築物之土地，但經新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

景觀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者，不在此限。 

   審查要點第三點 

（3） 非實施容積率管制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土地。    審查要點第三點 

（4） 非依本市都市計畫規定禁止各項容積獎勵地區之土地。    審查要點第三點 

2.接受基地面積大於五百平方公尺。    審查要點第四點 



附表一之附件二 

 

 

審   核   項   目 
申請人 

自行檢核 

審核結果 
備   註 

符合 不符合 

3.接受基地連接之道路(同一路段)面寬及路寬達八公尺以上，且足寬開 

  闢達八公尺以上，並連通已開闢達八公尺以上之道路。 
   審查要點第四點 

4.接受基地非位於依水土保持法公告之山坡地之土地，但移入容積未超 

  過其基準容積百分之三十者，不在此限。 
   審查要點第五點 

5.接受基地位屬都市更新條例劃定之更新地區或經「都市計畫新北市施 

  行細則第四十七條第二項執行原則」認定之地區，符合本要點第 6點 

  規定者。 

   審查要點第六點 

6.申請人是否取得按接受基地土地持分比例或移入容積所換算後之送出 

  基地所有權。 
   審查要點第八點 

7.送出基地是否依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送出基地土地改良物之認定

及處理原則之規定，處理土地改良物（依所附送出基地現況照片）。 
   審查要點第八點 

8.接受基地位於距捷運車站用地、特等火車站、一等火車站或二等火車 

站五百公尺內。 
   審查要點第九點 

9.接受基地位於距三等火車站或簡易火車站三百公尺內。    審查要點第九點 

10.送出基地為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經本府認定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

定著之土地。 
   符合申請第一類時審核 

11.送出基地為提供作公共開放空間使用之可建築土地。    符合申請第二類時審核 

12.送出基地為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且都市計畫書中並無規 

     定應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取得者。 
   符合申請第三類時審核 

13.送出基地與接受基地是否為同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地區。    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七條 

14.接受基地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或面臨永久性空地。    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八條 

15.申請第二類、第三類土地是否無設定他項權利及限制登記。    
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十七條

第一項第三款 

（二）適用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1. 接受基地面積是否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1）蘆洲、樹林、樹林（三多）、汐止、五股、澳底： 

□毗鄰:面積＞300㎡  □未毗鄰:面積＞500 ㎡ 

（2）三重、板橋、中和、新莊、永和、新店、土城(頂埔)、淡水、淡水

竹圍、泰山、八里、八里(龍形)、瑞芳、樹林（山佳）： 

□面積＞1000㎡ 

（3）中永和瓦磘溝地區:□面積＞500㎡                      

    

2.接受基地是否位於捷運車站用地五百（淡水竹圍六百）公尺內。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 14 點 

 3.送出基地是否為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 11 點 

 4.送出基地與接受基地是否為同一都市計畫區。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 11 點 

5.申請送出基地之都市計畫書中並無規定應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

方式整體開發取得者。 
    

6.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是否取得送出基地所有權。     

7.送出基地是否無土地改良物（依所附送出基地現況照片）。     

8.送出基地是否無設定他項權利及限制登記。     

9.中永和瓦磘溝地區之接受基地內之法定空地綠化覆蓋面積是否不少於法

定空地面積之百分之五十。 
    

三、計算結果審核：     

1.申請移入之容積_______________㎡。     

2.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_______________㎡。 

  （原因：                                           ） 
    

3.同意可移入之容積_______________㎡。    

四、綜合審查結果：書面審查符合規定，同意辦理。 

限期補正：（限期補正日期：   年   月   日） 

不符規定，不予受理。 

承辦人：  科長：  

 

 

 

總工程司(專門委員)： 副局長： 局長： 

 



附表一之附件四 

 

權利關係人同意書 

 

本人○○○依據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十六條或新北市政府○○

年○○月○○日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點規定，同

意下列事項： 

一、同意下表一所列送出基地之容積移入下表二之接受基地。 

二、同意送出基地移轉登記為公有前，辦理他項權利塗銷登記。 

三、本同意書自立書日起一年內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表一、 送出基地標示及範圍如下：                          

序號 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 
持分比例 

同意辦理

持分 

同意辦理

面積（㎡） 

土地權利

關係人 

          

          

          

          

          

合計          

土地權利關係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表二、 接受基地土地標示及範圍如下：                      

序號 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土地權利關係人 

       

       

       

       

合計       

 

此致    新北市政府 

                             立同意書人                   ﹝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一：全案送出基地均無設定他項權利登記者，得免檢附本同意書。 
註二：權利關係人若為未成年人，應加蓋法定代理人印章並檢附其身分證明文件。 

註三：檢附之身分證明文件請以 A4格式裝訂，影本並加蓋「本影本與正本相符」 

字樣。 

註四：接受基地土地權利關係人免用印。 



附表二之附件二 

 

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現地勘查表 

勘查日期：    年    月    日 

一、申請人： 

土地所有權人： 地址： 

 

二、都市計畫名稱：  

三、勘查結果： 

序號 
勘查標的 

（○○區） 

同意

辦理

持分 

使用 

分區 

勘查結果 下列事項於現勘時，由申

請人或受委託人勾選確認

並簽名) 
符合 不符合 

說明或 

建議 

1       
本表僅係就會勘當時

現況情形而為認定，

得否作為送出基地，

以經審查核定結果辦

理。 

送出基地經會勘審查

不符合受贈規定者，

應於會勘日之翌日起

九十日曆天內(___年

___月___日前)，檢送

補正資料或辦理變更

申請；逾期未補正或

補正不完全者，駁回

申請，其已辦理之作

業階段併同失效。 

申請人(受委託人)： 

 

 

 

2       

3       

4       

5       

6       

7       

四、捐贈土地產權登記為 □新北市  □○○區公所   □中華民國 

五、會勘人員：(簽名) 

本府城鄉發展局： 

 

本府○○局： 

 

 

○○區公所： 

 

○○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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